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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市监发〔2026〕7号


关于印发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检查事项分类管理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市局各处室：
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根据《关于印发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若干措施的通知》（苏市监〔2025〕84号）、《关于印发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检查事项分类管理清单的通知》（苏市监〔2025〕186号）和《关于印发南通市市场监管领域涉企行政检查、行政处罚双规范十二条举措的通知》（通市监发〔2025〕44号）要求，经研究制定了《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检查事项分类管理清单》（以下简称《事项清单》），予以印发，请严格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精准把握清单内涵，严格界定适用范围。《事项清单》涵盖市局各业务领域日常行政检查事项，既包含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制定并向社会公布的行政检查事项，亦包括市局依据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规章梳理确定的行政检查事项。《事项清单》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将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的立改废释情况，以及省级部门清单更新情况调整完善，并按规定通过市局门户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
因投诉举报、转办交办、企业申请、数据或舆情监测等引起的触发式检查不纳入本清单管理。
二、全面实施分类管理，规范开展行政检查。《事项清单》所列事项分为重点检查事项和 “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事项两类。其中，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领域检查事项，列为重点检查事项，严格依法依规实行全覆盖重点监管；其他领域检查事项，统一纳入 “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范畴，科学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同时，根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对列为 “无事不扰” 的事项，原则上不主动开展现场检查。

附件：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检查事项分类管理清单

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司法局。
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6年2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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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检查事项分类管理清单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层级
	检查依据
	是否适用
“无事不扰”
	责任处室/单位
	检查事项梳理主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1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登记事项监督检查
	对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企业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市、县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信用处
	省市场监管局

	2
	
	对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市、县
	《公司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信用处
	省市场监管局

	3
	
	对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bookmark: OLE_LINK28]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市、县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信用处
	省市场监管局

	4
	
	对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市、县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信用处
	省市场监管局

	5
	[bookmark: OLE_LINK32]登记事项监督检查
	对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市、县
	《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
	
	信用处
	省市场监管局

	6
	
	对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市、县
	《个人独资企业法》《电子商务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
	
	信用处
	省市场监管局

	7
	公示信息监督检查
	对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bookmark: OLE_LINK12]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市、县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办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办法》等
	
	信用处
	省市场监管局

	8
	
	对即时公示信息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企业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市、县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办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等
	
	信用处
	省市场监管局

	9
	备案事项监督检查
	对经营主体备案事项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市、县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
	是
	信用处
	省市场监管局

	10
	行政事业性收费监督检查
	对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单位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
	现场检查
	市、县
	《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江苏省价格条例》《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江苏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监督管理办法》等
	
	稽查处
	省市场监管局

	11
	经营服务性收费监督检查
	对提供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服务经营主体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提供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服务的经营主体
	现场检查
	市、县
	《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江苏省价格条例》等
	
	稽查处
	省市场监管局

	12
	
	对提供市场调节价管理服务经营主体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提供市场调节价管理服务的经营主体
	现场检查
	市、县
	《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江苏省价格条例》《南通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等
	
	稽查处
	省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

	13
	商品价格监督检查
	对销售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商品经营主体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销售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商品的经营主体
	现场检查
	市、县
	《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江苏省价格条例等
	
	稽查处
	省市场监管局

	14
	
	对销售市场调节价管理商品经营主体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销售市场调节价管理商品的经营主体
	现场检查
	市、县
	《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江苏省价格条例》等
	
	稽查处
	省市场监管局

	15
	直销企业相关主体监督检查
	对直销企业经销商是否从事直销、传销行为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直销企业经销商
	现场检查
	市、县
	《直销管理条例》
	
	稽查处
	省市场监管局

	16
	
	对直销企业总公司重大变更、直销员报酬支付、信息报备和披露情况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直销企业总公司
	现场检查
	市、县
	《直销管理条例》
	
	稽查处
	省市场监管局

	17
	
	对直销企业分公司重大变更、直销员报酬支付、信息报备和披露情况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直销企业分公司
	现场检查
	市、县
	《直销管理条例》
	
	稽查处
	省市场监管局

	18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监督检查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制定相关协议，建立相关规则、制度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市、县
	《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网监处
	省市场监管局

	19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落实相关信息公示义务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网络检查
	市、县
	《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是
	网监处
	省市场监管局

	20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落实核验、登记、保存义务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现场检查
	市、县
	《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网监处
	省市场监管局

	21
	拍卖等重要领域市场规范管理监督检查
	对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商品交易市场开办者
	现场检查
	市、县
	《野生动物保护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网监处
	省市场监管局

	22
	
	对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拍卖企业
	现场检查
	市、县
	《拍卖法》《拍卖监督管理办法》
	
	网监处
	省市场监管局

	23
	广告行为监督检查
	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执行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等制度情况和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禁止为涉野生动物（制品）、猎捕工具发布广告情况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现场检查
	市、县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4]《广告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广告处
	省市场监管局

	24
	
	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未经审查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现场检查
	市、县
	《广告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
	
	广告处
	省市场监管局

	25
	
	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配合行业调查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现场检查
	市、县
	《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广告处
	省市场监管局

	26
	广告行为监督检查
	对广告发布情况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现场检查
	市、县
	《广告法》《江苏省广告条例》
	
	广告处
	省市场监管局

	27
	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行政检查
	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获证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
	双随机 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获证企业
	现场检查
	市、县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省市场监管局

	28
	
	对落实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检查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并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生产和销售单位
	现场检查
	市、县
	《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省市场监管局

	29
	
	对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的行政检查
	双随机 检查
	产品生产经营企业
	现场检查
	市、县
	《产品质量法》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省市场监管局

	30
	食品生产安全检查
	对食品生产（不含特殊食品）企业食品安全的行政检查
	重点
检查
	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现场检查
	市、县
	《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
	
	食品生产处
	省市场监管局

	31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对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的行政检查
	重点
检查
	登记食品小作坊
	现场检查
	市、县
	《食品安全法》《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食品生产处
	省市场监管局

	32
	餐饮服务、食品销售、集中用餐单位食堂食品安全检查
	对餐饮（含入网餐饮）服务的行政检查
	重点
检查
	餐饮服务经营者
	现场检查
	市、县
	《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食品经营处
	省市场监管局

	33
	
	对食品（不含特殊食品）销售的行政检查
	重点
检查
	食品销售经营者
	现场检查
	市、县
	
	
	食品经营处
	省市场监管局

	34
	餐饮服务、食品销售、集中用餐单位食堂食品安全检查
	对集中用餐单位食堂食品安全的行政检查
	重点
检查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市、县
	
	
	食品经营处
	省市场监管局

	35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等食品安全检查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销售者及其委托的贮存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的行政检查
	重点
检查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现场检查
	市、县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食品经营处
	省市场监管局

	36
	经备案的小餐饮、小食杂店、食品摊贩食品安全检查
	[bookmark: OLE_LINK16]对小餐饮、小食杂店、食品摊贩食品安全的行政检查
	重点
检查
	小餐饮、小食杂店、食品摊贩经营者
	现场检查
	市、县
	《食品安全法》《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小餐饮管理的决定》
	
	食品经营处
	省市场监管局

	37
	特殊食品安全检查
	对保健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的行政检查
	重点
检查
	获证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现场检查
	市、县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bookmark: OLE_LINK19]特殊食品处
	省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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